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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现代司法国家

胡水君

改革开放以来的司法改革, 经历了从审判方式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变迁。 这大致以

2002 年十六大将 “司法体制改革” 作为 “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过渡节

点, 体现出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化。 在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组成部分的司法体制改革和建设阶段, 特别

是在 “基本实现现代化” 的道路上, 中国有必要从现代政治和国家的角度来审视司法, 从政治文

明构建的高度来筹划司法改革, 而不宜使司法改革局限于机构改革、 方式改革和工作改革。
从长远历史看, 中国仍处在从行政国家到宪制国家、 政治国家和司法国家的现代转型过程之

中, 构建现代司法国家仍是有待实现的历史任务。 在传统中国, 司法未从行政中分化出来, 缺乏自

下而上有效的常规性政治表达和诉求机制, 也缺乏制约皇权的宪法。 就此而言, 古中国可谓以自上

而下治理为主的行政大国, 尚不能说是民权意义上的政治大国。 这附带着历史上 “一治一乱” 的

王朝兴替现象。 与之相应, 立宪、 赋予民权活动以常规法律形式、 设定独立的国家司法体制, 成为

现代中国摆脱王朝翻覆格局、 达致由行政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的历史步骤。 在此进程中, 国家独立

司法系统的特别政治意义在于, 通过审查权力、 赋予公民以国家层面中立而权威的最终救济渠道,
使政治分歧和社会矛盾获得确定而合理的消解形式, 实现民主活动与法律制度、 政治机构与国家公

民的有机整合, 从而使国家因之具有据以长期平稳发展的整体性。 司法的这种政治审查和国家整合

功能, 在我国仍是需要通过改革使之得以提升的现代化目标。
从近期背景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司法实际受到政治的影响, 在争端解决方式上一直

存在政治解决方式对司法解决方式的竞争或取代, 处理社会纠纷和政治问题的司法化或法治化方式

仍待进一步形成。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治” 在中国事实上先在于 “法”, 这容易形成重 “治”
不重 “法”, 乃至以 “治” 代替、 压制 “法” 的治理思维和习惯做法, 司法因此时常被视为屈从

于政治活动或势力的治理手段。 这影响了现代司法的政治审查和国家整合功能, 也不利于民主政治

活动的形式化开展。 “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 只服从法律”, 曾先后出现于 1954 年 《宪法》 和

1979 年 《人民法院组织法》, 但都被取消或替换。 这表现出中国司法与政治活动或势力的一种特殊

关系和现实处境。 改革开放以前, 国家消亡理论削弱了国家、 法律乃至司法形式对于政治或治理的

基础地位, 最终导致民主活动或政治势力全然凌驾于国家、 法律和司法之上。 改革开放以来, 赋予

包括民主在内的政治活动以法律形式、 使政治活动严格遵从国家框架和法律程序展开成为基本共

识, 民主国家、 文明国家、 法治国家以及国家司法和法制也重新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内容。 结

合历史审视, 如果说毛泽东理论开启了中国的人民民主进程, 那么, 邓小平理论则在 “文革” 教

训基础上重启了民主的国家化和法律化进程。 这一进程, 一方面通过民主和政治活动保证法律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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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民主性, 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和法律形式严格设定民主和政治活动的轨道和范围。 就此两方面而

言, 形成独立而权威的国家司法体制、 使社会纠纷或政治冲突最终通过司法在国家层面得以解决而

避免解决方式的政治化或社会化, 实乃达成法律与民主、 国家与政治的理性融合的关键所在。
从理论发展看, 在中国法理学从 “国家与法的理论” 到 80 年代 “法学基础理论” 再到 90 年

代以来 “法理学” 的更新过程中, 国家理论经历了从作为 “国家与法的理论” 的主导、 到被 “法
学基础理论” 剔除出去、 再到被 “法理学” 重新吸纳的发展变化, 以司法国家为重要内容的国家

哲学或理论对于中国目前和未来的发展仍显出现实必要和延展空间。 在 “国家与法的理论” 主导

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国家理论一度长期停滞于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一 “政治上

的过渡时期”, 由此导致了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 “文革” 动荡。 “文革” 一方面使国家

和法制完全受制于 “大民主”, 另一方面也使得法制被主要作为肃煞的阶级专政工具使用; 而对

“文革” 的拨乱反正, 一个重要表现正在于扭转国家和法制的这种被动政治处境, 包括司法在内的

国家法制建设因此明显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重要内容。 在理论上, 以公民权利为基点构筑中

国法制和法学的知识和价值体系, 成为 “国家与法的理论” 之后 “法学基础理论” 的明显特征,
保障公民权利、 审查政治权力的现代司法功能因而也得到更多强调。 尽管 “法学基础理论” 基于

学科的科学性和专门性而将国家理论剔除出去, 但后来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的 “法理学” 实际又开

始思考和研究国家理性以及国家构建问题, 这与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政治实践适相对应。
从政治挂帅、 破坏国家机器、 砸烂 “公、 检、 法”, 到建设 “富强、 民主、 文明的” “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 体现出中国国家理论和国家建设的转向。 在此转向中, 从现代政治文明角度, 将司法置

于国家层面, 作为安邦定国的基本环节予以审视显得殊为必要。
从现实状况看, 中国司法实际处在传统、 现实与现代之间, 既存在诸多促进和制约因素, 也存

在多种发展可能。 而就国家建设而言, 提升司法的现代性和国家性应成为司法改革的基本内容。 法

律或法治的现代性, 在历史上首先表现为独立的法律知识体系以及独立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 为

现代政治、 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纠纷或冲突, 从国家层面提供专门、 客观、 刚性而权威的最终

解决渠道, 避免社会矛盾或冲突政治化, 是司法现代性的主要特点。 在现代国家体制下, 如果立法

机构是法律产生之前的最终决定机关, 那么, 司法机构就通常是法律产生之后争端解决的国家最终

裁决机关。 对于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 司法裁决并非唯一机制, 也非总是必选机制, 但却是基本的

和最终的。 基本意味着纠纷出现后选择司法裁判的始终可能性, 最终意味着终审裁判对于纠纷解决

的终极性。 一些政治和腐败案件, 在经过党内处理后最终提交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审判, 诸如此类的

做法正愈来愈体现中国司法的这种基本性和终局性。 这其实也是现代司法的国家性的重要体现。 现

代司法并不排斥多元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但打造国家层面独立而刚性的司法体制, 对于国家现

代化而言却是基本而首要的。 因此, 在传统、 现实与现代的关系上, 更适合以现代司法体制作为司

法传统和现实做法的基本框架和前提。 作为发展中的后现代化国家, 中国在司法改革过程中, 可以

充分利用后发展优势, 在本国实践和世界经验基础上规划合理的现代司法理论, 以作为形成优质司

法体制的指导。 最后, 就司法化与民主化的关系而言,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史表明, 独立而刚

性的司法体制的形成未必以民主化为前提, 这一经验亦可被用来提升中国司法国家化的进度。 尽管

作为国家化基本内容的司法化并不以民主化为前提, 但经过国家化后的独立司法体制, 适可成为保

障民主政治有序开展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的形式条件。 总而言之, 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语境下, 司法化和法治化应是现代化的基本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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